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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碳排放管理体系认证实施方案
CQM/V-FN-CEMS(14)-

003 20251222 方圆标志认证
集团有限公司

20251222 自行
制定

温室气体管理体系 
要求

GB/T46566-2025
国家市场监督管理
总局 国家标准化管

理委员会

20251031

2 碳排放管理体系认证实施方案
CQM/V-FN-CEMS(14)-

003 20251222 方圆标志认证
集团有限公司

20251222 自行
制定

重点行业企业碳排
放管理体系建设指

南

DB14/ T 2970-
2024

山西省市场监督管
理局

20240403


